
資助中學教師提早退休計劃  
常見問題及解答  

 

問 1：  如申請人數超逾可供申請名額時，教統局會如何釐定

批 核 的 優 次 ？  

答 1： 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的 目 的 ， 在 於 協 助 學 校 解 決 因 推 行

新 高 中 課 程 而 出 現 的 師 資 與 科 目 不 配 對 的 情 況 、

紓 緩 超 額 教 師 的 問 題 ， 以 及 維 持 學 校 健 康 的 人 事

更 替 ， 讓 教 學 隊 伍 注 入 新 血 ， 應 付 課 程 改 革 的 人

手 需 求。如 申 請 出 現 競 爭 情 況 時 (即 合 資 格 的 申 請

人 數 超 出 限 額 )， 本 局 會 按 下 述 先 後 次 序 ， 來 審 批

教 師 的 申 請 －  

( a )  其 提 早 退 休 有 助 學 校 推 行 新 高 中 課 程 ；  

( b )  其 提 早 退 休 可 紓 緩 學 校 縮 班 後 所 出 現 的 超 額

教 師 問 題 ；  

( c )  如 未 能 根 據 上 述 兩 項 準 則 (或 其 中 之 一 )審 批 申

請 ， 即 以 抽 籤 形 式 處 理 。  

問 2：  校方可否聘用已簽署承諾書參加提早退休計劃的教

師，擔任學校利用其他資源，例如優質教育基金開設

的職位？  

答 2：  所 有 獲 教 統 局 批 准 參 加 是 項 計 劃 的 教 師 在 提 早 退

休 日 期 生 效 後 ， 均 不 得 在 官 立 學 校 、 資 助 學 校 、

按 位 津 貼 學 校 或 直 接 資 助 學 校 擔 任 全 職 或 兼 職 的

教 席 ﹝ 包 括 旨 在 為 學 校 提 供 額 外 教 師 而 以 公 帑 開

設 的 教 學 職 位，但 每 次 受 聘 不 超 過 9 0 天 的 日 薪 兼

職 工 作 則 除 外 ﹞ 。 惟 校 方 可 以 聘 用 他 們 擔 任 由 學

校 運 用 其 它 資 源 ﹝ 例 如 優 質 教 育 基 金 ﹞ 而 開 設 的

非 常 額 編 制 的 教 職 。  

問 3：  兼職的教師﹝例如 0.5 教師﹞可否參加此計劃？他們

的特惠金將如何計算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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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3：  由 於 此 計 劃 是 有 一 定 的 限 額 ， 所 以 ， 如 申 請 出 現

競 爭 時 ， 本 局 會 按 釐定 批 核 的 優 次 ， 來 審 批 教 師

的 申 請 。 在 其 他 條 件 相 同 時 ， 本 局 會 優 先 考 慮 全

職 教 師 的 申 請 。 若 兼 職 教 師 的 申 請 獲 得 批 准 ， 特

惠 金 將 以 申 請 人 的 最 後 實 任 職 位 薪 金 計 算 。  

問 4：  特殊學校如果同時有中、小學部時，教師應申請中學

的還是小學的提早退休計劃，還是任擇其一？如果教

師同時任教中、小學部時，他們是否可以同時申請兩

個提早退休計劃？  

答 4：  特 殊 學 校 如 果 同 時 有 中 、 小 學 部 時 ， 其 教 師 應 按

本 身 任 教 的 學 部 ， 申 請 相 應 的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， 即

中 學 部 的 教 師 ， 申 請 中 學 的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； 小 學

部 的 教 師 ， 申 請 小 學 的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。 如 果 教 師

同 時 任 教 中 、 小 學 部 時 ， 則 由 校 方 決 定 他 們 應 屬

於 哪 一 個 學 部 。 在 同 一 年 度 內 ， 同 一 教 師 不 可 以

同 時 /先 後 申 請 兩 個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。  

問 5：  資助中學的實驗室技術員，工場導師 (即 W o r k s h o p  
I n s t r u c t o r s )及社工可否參加此計劃？  

答 5：  因 為 他 們 並 不 是 教 學 人 員 ， 所 以 不 合 資 格 參 加 。  

問 6：  何 謂 合 資格的 服 務 年 資 ？  

答 6：  任 何 被 認 可 為 資 助 學 校 薪 酬 計 算 的 年 資 ， 皆 可 作

服 務 年 資 計 算 。 但 任 職 於 資 助 學 校 為 非 合 資 格 教

師（ 即 U n q u a l i f i e d  T e a c h e r）的 年 資，將 不 獲 計 算。 

問 7：  教師在取得提早退休特惠金後，可否申請保留其公積

金戶口？  

答 7：  教 師 在 取 得 特 惠 金 後 ， 並 不 能 再 在 資 助 學 校 任

教 ， 所 以 沒 有 理 由 需 要 保 留 其 公 積 金 戶 口 。  

問 8：  若教師於 1950 年 9 月 1 日出生，並於 2006 年參加提

早退休計劃，他應否被計算為 56 歲？  

2 



答 8：  是 的 。 有 關 年 齡 計 算 ， 以 及 相 關 的 扣 減 因 子 ， 可

參 考 下 列 圖 表  

出生日期在 1.9.46 
2.9.46- 
1.9.47 

2.9.47- 
1.9.48 

2.9.48- 
1.9.49 

2.9.49- 
1.9.50 

2.9.50- 
1.9.51 

計至 2006 年 9
月 1 日的年齡 60 59 58 57 56 55 

扣減因子 
不合 
資格 100% 75% 50% 25% 0 

最多可獲得之

特惠金(最後實

職月薪計) 

不合 
資格 

0 個月 3 個月 6 個月 9 個月 12個月 

 
問 9：  教統局為何需要參加「資助中學教師提早退休計劃」

的學校提交一個未來三年的人力發展計劃，這項要求

會否為學校增加額外的工作？  

答 9：  為 了 更 好 善 用 此 計 劃 ， 以 協 助 學 校 解 決 因 超 額 教

師 以 及 推 行 新 高 中 課 程 而 出 現 的 人 力 資 源 問 題 ，

我 們 需 要 學 校 提 交 未 來 三 年 期 的 人 力 發 展 計 劃 ，

以 評 估 校 方 的 需 要 ， 以 及 在 必 要 時 決 定 批 核 的 優

次 。 我 們 己 設 計 一 標 準 格 式 的 計 劃 書 ， 而 校 方 只

需 提 供 簡 單 的 資 料 便 可 ， 因 此 不 會 增 加 學 校 的 額

外 工 作 。  

 
問 1 0：  有關三年期人力發展計劃書，是否需要學校填寫或提

交未來的三年的詳盡資料，例如計劃提早退休教師的

姓名，及任教科目等？  

答 1 0：  本局已將有關的計劃書，簡化成一個附表，載於本通

函的附件 2 內。在該附表內，學校並不需要提交詳盡

報告或未來三年計劃提早退休教師的姓名。學校只需

要於附表內，填上有關的數字（如有的話）便可。以

下是一個示例，可供學校參考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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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 例  

 
二 零 零 六 年 資 助 中 學 教 師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 

三 年 期 人 力 發 展 計 劃  
( 二 零 零 六 / 零 七 至 二 零 零 八 / 零 九 學 年 )  

本 人 已 考 慮 過 學 校 的 運 作 需 要 ， 現 提 供 下 列 資 料 ， 支 持 在 二 零 零 六 /零 七

學 年 參 加 上 述 提 早 退 休 計 劃 的   4   宗 申 請 ─  

( 1)  為 準 備 推 行 新 高 中 課 程 ─  

 申 請 人 提 早 退 休 有 助 學 校 解 決 師 資 與 科 目 不 配 對 的 情 況 。 這 些

申 請 的 人 數 ︰  

( i)  二 零 零 六 /零 七 學 年    2    人  

( ii)  二 零 零 七 /零 八 至 二 零 零 八 /零 九 學 年        人 ( 如 知 悉

的 話 )  

( 2 )  有 關 超 額 教 師 的 問 題 —  

 申 請 人 提 早 退 休 可 紓 緩 因 縮 班 而 引 致 的 超 額 教 師 問 題 。 這 些 申

請 的 人 數 (已 抵 銷 教 師 辭 職 及 正 常 退 休 等 情 況 出 現 的 空 缺 )：  

( i)  二 零 零 六 /零 七 學 年    2    人  

( 3 )  其 他 ─  

  並 非 屬 於 上 述 類 別 而 打 算 提 早 退 休 的 教 師 申 請 人 數 ︰  

( i )  二 零 零 六 /零 七 學 年    0    人  

( i i )  二 零 零 七 / 零 八 學 年 至 二 零 零 八 / 零 九 學 年    1    人 ( 如
知 悉 的 話 )  

 本 計 劃 是 根 據 辦 學 團 體                      內 部 配 調 轄 下

學 校 教 師 的 安 排 來 擬 定 。  請 參 閱 夾 附 的 補 充 資 料 頁 。  

學 校 名 稱 ：           甲 乙 丙 中 學   

校 監 姓 名 ：             陳 大 文  

校 監 簽 署 ：   

日 期 ：          二 零 零 六 年 四 月 X X日  

註 釋 ：  
1 .  本 人 力 發 展 計 劃 所 述 的 申 請 人 數 ， 只 計 算 在 二 零 零 六 / 零 七 學 年 [ 即 第

( 1 )至 第 ( 3 )類 別 內 的 第 ( i)項 ]內 的 申 請 人 數 總 和 。 二 零 零 七 / 零 八 學 年 至

二 零 零 八 / 零 九 學 年 的 數 字 [ 即 第 ( 1 ) 及 第 ( 3 ) 類 別 內 第 ( ii) 項 的 人 數 ] 僅 供

參 考 ， 並 不 會 計 入 是 次 申 請 之 內 。  

2 .  倘 若 符 合 資 格 的 申 請 人 數 超 出 計 劃 的 限 額，教 育 統 籌 局 會 由 第 ( 1 )至 第

( 3 )類 別 順 序 處 理 申 請。若 學 校 有 超 過 一 宗 的 申 請，校 方 亦 應 按 照 本 準

則 ， 為 每 宗 申 請 編 定 先 後 次 序 。  

請在適當 內加上｀ ＇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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